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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據： 

本作業要點依照本校公佈之「朝陽科技大學學生校外實習辦法」之規定訂定 

之。 

  

二、目的： 

為加強學生之實務操作與專業技術能力，並培養學生良好之社會經驗與應 

對進退能力，使學生能掌握社會脈動，並兼具專業技能與敬業精神。 

 

三、實習對象： 

為本系大學部之學生。 

 

四、實習委員會設置辦法： 

本系成立「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負責學生校外實習工作，委員會成員由

本系專任教師、實習機構代表、學生代表及家長代表組成，設主任委員一人。

其工作職掌如下： 

（一） 整體規劃及推動校外實習課程。 

（二） 確認合作機構之評估結果及選定。 

（三）擬訂書面契約及學生個別實習計畫。 



（四）協調、處理校外實習學生之申訴、爭議及意外事件。 

（五）處理學生實習期滿前之終止實習。 

（六）追蹤處理及檢討學生實習輔導訪視結果。 

（七）其他學生權益保障相關事項。 

 

五、實習單位： 

學生實習單位的選定必須合乎以下原則： 

（一）經建築主管機關登記有案之民營事業機構；如國內外具有實際執行業

務並領有合格開業執照之建築師事務所、室內設計及施工廠商、營造

公司、工程顧問規劃公司等。 

（二）各級政府行政機關或公營事業機構之相關建築規劃設計部門。 

（三）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專科以上學校之建築、室內設計及都市規劃相關學

系之規劃設計研究部門。 

（四）以上指定之範圍內或有其他性質單位，均必須在規定日期內繳交校外

實習廠商資格查核表，經由實習委員會認定後實習始得生效。 

 

六、實習方式(擇一) 

（一）取得學分 

1. 學分：選修，4 學分。 

2. 時間： 

（1）以三年級(含以上)至畢業前之暑假。 

（2） 實習期限：以至少八週且不低於 320 小時為原則。(包含定期返

校之座談會或研習活動等) 

3.學生可選擇一項實習之： 

（1）校外實習： 

以校外實習課程與畢業設計課程相結合之方式，學生可依本 

作業要點第五條之（一）、（二）項選擇實習單位進行建築設

計專案實習工作，並由本系專任老師與上述實習單位之建築

專業者共同指導監督及實地訪視實習成效。 

（2）專題研究實習： 

學生可依本作業要點第五條第（三）項之選擇實習單位（本

校或校外皆可），進行專題研究或建教案實習工作。 

（二）畢業門檻：在學期間至學生可依本作業要點第五條之（一）、（二）項

選擇實習單位進行建築設計專案實習工作累積完成 320 小時實習時

數即可通過。 

 

七、成績評定： 

本實習課程之成績評定方式由學生個人於實習期滿後，請實習地點之負責人



或部門主管出具其實習成果評語表及評分表，由實習單位郵寄至本系系辦公

室。該項成績佔本科學期成績 50﹪，另本實習課程之學生應針對各交付附

件填製及實習成果作成實習報告書並交與主任委員老師評量成績，該成績占

本科學期成績之 50﹪。 

 

八、登記與分發應依下列程序辦理： 

(一) 學生自行選擇實習機構，須向系上提出預定實習廠商申請書，該機構須 

 經評估合格，始可辦理實習登記。 

(二) 系上公佈實習廠商名冊後，學生可依個人志願登記，或由系上直接分 

 派。同一機構人數超過所需名額時，系上將名單送交實習機構安排面 

 試或繳交作品集方式辦理甄選。未獲錄取者，將由系上另行安排實習 

 機構。 

(三) 未依規定時間內完成登記，自行前往未經評估之實習機構實習者，實 

 習時數不得計算。 

(四) 登記分發後，若有特殊原因無法實習應即刻向系上反應，不可有無故不 

 到情形。 

 

九、其他： 

（一）本作業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後，送請校友服務暨職涯發展處統一規劃 

      實施，修正時亦同。 

 （二）實習作業諮詢及爭議處理機制由實習委員會協調徵求雙方同意商談時 

 間、地點進行爭議處理調解作業。 

    （三）學生校外實習期間應遵守實習機構之人事規則，並接受該機構單位主 

          管之指導，該機構對實習學生之管理應以勞動基準法為原則。 

（三）學生於校外實習期間之實習表現適用本校學生獎懲規定。 

（四）因特殊原因無法完成校外實習者，由系主任召開系務會議討論後另擇

替代方案處理。 

 


